
 

   

升大學、在學 役男須申報兵調，利就讀學校辦理在學緩徵名冊 

未就學、已畢業役男也須申報，以提早完成後續相關徵處作業 
  
 
請掃描 QR Code 連結至【內政部役政署】線上申報。 

姓名  出生   年    月   日 里 別 里   

身分證 
字號 

 E-mail 
 

□同意公所代為網路申報            

宗教 

(得不填載) 

□無  

□          教 

住宅 

電話 
（  ）     

行動 

電話 
 

健康情形、習慣或過去病史 

□良好  □ 領有身心障礙手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請註明疾病類別及等級） 

  

□領有重大傷病證明                   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(填寫疾病名稱或手術日期) 

是否曾就讀身心障礙特教班或特殊教育學校？ □ 是  □否 

是否有吸煙 □是□否；是否有嚼檳榔  □是 □否 

教
育
程
度
及
升
學
意
願 

 

□ 

就 

學 

中 

現就讀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學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科系 

自          年          月         日至         年          月         日 

□畢業後不再升學，可接受徵兵檢查。□可於 113 年 1、2 月陸軍梯次入營。 

□畢業後準備繼續升學或有其他生涯規劃後升學，於 20 歲之年 11 月 15 日前

暫不接受徵兵檢查。 

□目前就讀國中、小，仍應接受徵兵檢查。 

 
□︵ 
已或 
畢休 
業、 
  退 
學 

︶ 

原就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學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科系 

自          年          月         日至         年          月         日 

□目前未在學亦無升學意願，可接受徵兵檢查。 

□目前已請准志願役刻正受訓或入營當中，暫不接受徵兵檢查。 

□有報考大專校院資格意願或有其他生涯規劃後升學，於 20 歲之年 11 月 15 日前暫

不接受徵兵檢查。 

＊上述就學情形及升學意願如有變更，請通知公所更正，俾辦理後續相關徵處作業。 

＊本年 9 月仍就讀高中職以上學校者，請務必於開學後向就讀學校辦理在學緩徵。 

︵
役
男
父
母
或
家
屬
︶ 

徵
兵
處
理
通
報
人 

 

姓名  
關

係 
 

行動電話  

住宅電話 (  ) 

□住址同役男。 

□住址與役男不同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兵籍調查個人資料申報  

※請盡速使用 電腦、平板電腦    

   或手機→線上申報 

  線上申報 

※ 凡 94 年次役男 請 即 日 起 請盡速利用 線上申報作業系統 申報 
(網站 https://soldier.ntpc.gov.tw) 或 利用下面 QR Code 連結至      
「內政部役政署」線上申報。 

※ 繼續升學、在學 役男須申報兵調，利就讀學校辦理在學緩徵作業。 
※ 未就學、已畢業 役男也須申報，以提早完成兵役後續徵處作業。 

 



 填寫說明 

1.健康情形：以實際體能狀況勾選，如「健壯」、「瘦弱」、「良好」等，領有身心障礙手冊者，請註 

身心障礙類別及等級，領有重大傷病證明或其他證明文件請詳細填寫疾病名稱。 

2.教育程度及升學意願：應填寫最高學歷學校、科系組別及畢(肄)業起訖年月 (含預計畢業年月)，

若升學意願變更，應主動向公所役政單位辦理更正。 

3.填寫申報表如有疑義，請電洽新北市三重區公所役政災防課    電話:29862345 轉 398. 

4.家裡的電話或手機如有更改，請來電更正，以利日後的兵役通知。 

備  註 

＊勾選目前未在學役無升學意願，約 112 年 12 月安排體檢，以利 113 年開始徵集入營服役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＊勾選高中畢業後繼續升學者，於 114 年 11 月 15 日前均可重考，考上後由學校統一辦理在學緩徵，

於畢業當年前再安排體檢。【若 114 年 11 月 15 日前想放棄升學先服役者，至本所役政單位辦理】 

＊勾選現就讀高中職，於 113 年 6 月畢業者若不繼續升學，預計於 113 年 1-2 月安排體檢。 

＊現就讀高中(職)ㄧ、二年級或大專院校者：由學校統一辦理緩徵，請主動至學校教官室填寫緩徵   

  資料【如欲休(退)學先行入營服役者，請持休(退) 學證明及身分證至本所役政單位辦理】 

＊ 94 年次在學役男，自 113 年 1 月 1 日起，出境應經核准。【觀光出境請上內政部役政署網站申請】 

＊目前就讀國內、國外或大陸地區之專科以上役男(83 至 93 年次役男)，如果未來連續 2年暑假期

間無實習課程，無出國規劃或準備轉學考、補修學分等情形，具有學生身分（國外或大陸地區需

經驗證)，於 112 年 10 月 16 日 10 時 起至 11 月 15 日下午 5點止 上內政部役政署網站申請接受

分階段常備兵役軍事訓練。 

＊具有僑民身分且在臺設有戶籍之役齡男子，應持中華民國護照入出境。 

＊役男已具備有下列情形者，請以臨櫃、郵寄、傳真、電子郵件等方式擇一於 112 年 12 月 31 日前

繳交至戶籍地區公所兵役課，未繳交或證明文件未符規定者，視同未具備下列役男身分：  

＊內政部役政署建置「戶役政管家 App」，供民眾運用網路申辦業務，有關兵籍調查

線上申報及其他役政線上申辦作業（如:役男短期出境、跨縣市代辦體檢、體（複）

檢進度查詢及役男入營時程等），亦可登入「戶役政管家 APP/役政/線上申辦」辦理，

（役政署網站首頁/App 專區）。  

以上資料經確認無誤役男簽名或蓋章：             填報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

目前情形  應繳證明文件。 

出境國外就學 出境就學者：附高中以上(含語言學校)學校開具之在學證明 （另附中文譯本）。  

大陸地區就學 就讀經我國教育部採認之大學校院及科系者，檢附在學證明。 

僑民役男 
附有效期限內加蓋「僑居身分加簽」之本國護照或僑務委員會核發之役政用華僑身分

證明書（兼有外國國籍者另附外國護照影本）。 

刑案紀錄 附起訴書、判決書、在監證明…等相關證明，向戶籍地區公所兵役單位申請因案緩徵。 


